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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2-009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859,261股，限售期为 12个月。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2,895,251 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4月 22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安徽华恒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23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00,000 股，并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

股本为 81,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108,000,000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84,295,247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8.05%，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3,704,753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1.95%。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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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39 名，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

的股份数量为 43,754,51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0.36%，将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为 108,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3,704,753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4,295,247 股。 

2022 年 1 月 19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

予部分共计 400,000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

登记。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8,000,000 股增加至

108,400,000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

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所作承诺如下： 

（一）持股 5%以上的股东江苏高投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

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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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

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二）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兴和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合伙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合伙企业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

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本合伙企业减持前将提前通知公司并在公司公告之后三个交易日再实施减

持计划。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减持承诺的，减持收益全部归属于公司，持有的剩

余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

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三）持股 5%以上的股东马鞍山基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合伙企业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

台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

内，本合伙企业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本合

伙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

本次股票发行上市时所持股份数量的 50%，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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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本合伙企业减持前将提

前通知公司并在公司公告之后三个交易日再实施减持计划。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

减持承诺的，减持收益全部归属于公司，持有的剩余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 6个月。若因本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

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

者和公司损失的，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四）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首席科学家张学礼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本

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首发

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前所持

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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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本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五）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樊义、张冬竹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本

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且减持价格不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

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本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六）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刘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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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份锁定期满后承诺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

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前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 25%，减持比例

可以累积使用。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

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本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七）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唐思青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称“股份锁定期”）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在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通过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证

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票。在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本

人将视自身财务情况及资金需求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或减持，且减持价格不低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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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所持公司首发

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公司上市前所持

公司首发前股份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因公司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相关减持行为同时须符合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要求。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

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公司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损失。本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八）其他股东的限售安排 

若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九）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有关承诺如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华泰华恒生物家园 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配售对象承

诺其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华恒生物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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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2、华恒生物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3、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 

4、本保荐机构对华恒生物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43,754,512 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859,261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2,895,251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2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江苏高投创新价值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21,861 6.94% 7,521,861 0 

2 
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011,595 5.55% 6,011,595 0 

3 
马鞍山基石智能制造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77,994 4.78% 5,177,994 0 

4 张学礼 3,586,369 3.31% 3,586,369 0 

5 
北京芳晟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507,089 2.31% 2,507,0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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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昶宇 2,226,408 2.05% 2,226,408 0 

7 
江苏疌泉仙瞳生物医疗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41,749 1.79% 1,941,749 0 

8 
温州博古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22,330 1.77% 1,922,330 0 

9 张冬竹 1,692,961 1.56% 1,692,961 0 

10 
嘉兴容泉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56,116 1.25% 1,356,116 0 

11 张文军 1,342,136 1.24% 1,342,136 0 

12 唐艺森 1,310,680 1.21% 1,310,680 0 

13 张世龙 1,294,499 1.19% 1,294,499 0 

14 

华泰华恒生物家园 1 号科创

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59,261 0.79% 859,261 0 

15 樊义 821,359 0.76% 821,359 0 

16 李琴 541,748 0.50% 541,748 0 

17 罗宏 466,602 0.43% 466,602 0 

18 吴峻峰 349,515 0.32% 349,515 0 

19 刘洋 338,592 0.31% 338,592 0 

20 唐思青 338,592 0.31% 338,592 0 

21 张勤 323,625 0.30% 323,625 0 

22 林海音 323,625 0.30% 323,625 0 

23 刁晓东 274,369 0.25% 274,369 0 

24 
嘉兴容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2,136 0.24% 262,136 0 

25 严建文 194,175 0.18% 194,175 0 

26 王军 194,175 0.18% 194,175 0 

27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
181,922 0.17% 181,9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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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 

28 房炎 131,068 0.12% 131,068 0 

29 黄翊玲 129,320 0.12% 129,320 0 

30 陈即忆 45,437 0.04% 45,437 0 

31 钱祥丰 39,495 0.04% 39,495 0 

32 雷达 17,476 0.02% 17,476 0 

33 叶杏珊 14,155 0.01% 14,155 0 

34 陆勇 5,417 0.00% 5,417 0 

35 赵后银 3,495 0.00% 3,495 0 

36 王水洲 1,922 0.00% 1,922 0 

37 朱力 1,748 0.00% 1,748 0 

38 徐浩 1,748 0.00% 1,748 0 

39 肖荣超 1,748 0.00% 1,748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2）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3）剩余限售股数量为直接持股数量。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859,261 12  

2 首发限售股 42,895,251  

合计 43,754,512 —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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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5日 


